
澳洲悉尼北區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NE&EB   主日講道  30-6-2019 

 

講題：認清掌權者並祂的能力 

經文：使徒行傳 12:1-25 (經文用和合本修訂版) 

 

(一) 使徒行傳 12:1-25 中，記載彼得獲救出監，你是否絕對全然相信？ 

 

若我們不相信聖經在使徒行傳這一章，彼得被囚獲救出監，只是當一編造的

記述，或以神話來看，那怎樣相信耶穌曾使死人復活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

死了，埋葬了，然而，第三天從死亡中復活，並且，如何去相信，有一天，

我們死了，會復活過來？ 

 

下主日，不約而同兩位分別在粵語崇拜及國語崇拜的講員都講及約 3:16

「 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致滅亡，

反得永生。」那你是否絕對全然相信？叫一切信祂的人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

生。 

 

(二) 認清掌權者 

 

++掌權者不是地上的希律王 (徒 12:22-23) 

 

徒 12:1-2 說，「約在那時候，希律王下手苦待教會中的一些人，用刀殺了約

翰的哥哥雅各。」好像希律很有權，可置人於死地。甚至，在 12:22-23「民

眾一直喊著:『這是 神明的聲音，不是人的聲音。』希律不歸榮耀給 神，

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擊打他，他被蟲咬，就斷了氣。」不過，經文告訴，他被

主的使者擊打，希律是被掌權的 神擊打，死了，要告訴，希律的權是有限

的。 

 

希律是誰？新約聖經從馬太福音開始，至使徒行傳多次出現希律王逼害使

徒及相信耶穌的人的記載，由耶穌出生起至使徒時期，那希律王到底是誰？

由馬太福音二章耶穌出生起至使徒行傳二十六章共四代。 

 

大希律王，是在主前 73 年出生在耶路撒冷，是猶太人。相傳，大希律曾救

過當時羅馬凱撒大帝的命。因此，凱撒大帝像要向希律報其救命之恩，特准

希律在主前 40 年成為耶路撒冷的統治者，被稱為猶太人的王，他是猶太人

之王，然而，他是一位暴君，不但他是暴君，他的繼位者都是暴君。 



 

耶穌出生時，博學之士從東方來，找到希律王，問他，「那生下來作猶太人

之王的在哪裏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」(太 2:2) 希律王聽到

後，感到有人要取代他了，於是，他下令，要把兩歲以內的男孩都要殺盡。

(太 2:16) 

 

大希律王之後，是他的其中一個兒子，叫希律安提帕，是命令人斬施洗約翰

的頭的人 (可 6:14-29) 

 

徒 12:2「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」的希律，是第三代，名字是亞基帕一

世。 

 

徒 26 章，聽保羅講道的希律是第四代，名字是亞基帕二世。 

 

四代後，希律王朝沒有了，這是地上的掌權者，會過去的。 

 

++掌權者乃是主，乃是天上的 神 (徒 12:5;11;17) 

 

徒 12:5「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，教會卻為他切切禱告 神。」 

 

教會，教會內的弟兄姊妹，切切的向天上的 神，在天上的掌權者，為彼得

禱告。 

 

徒 12:11「彼得清醒過來，說：『現在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，救我脫離希

律的手，和猶太人所期待的一切。』」 

 

徒 12:17「彼得做個手勢，要他們不作聲，就告訴他們主怎樣領他出監；又

說：『你們要把這些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。』然後，他離開往別處去了。」 

 

今天，我們的 神，仍然在坐著為王，為掌權者。英國國歌，第一句是 God 

save the Queen， 神保守英王，意味著，國民包括女皇都認定天上的 神

才是掌權者，英國是以基督教為國教的。 

 

(三) 認清看不見的掌權者，祂是滿有能力的 神 

 

(1) 掌權者掌管人的生命: 



++雅各，士兵，希臘王死了 (徒 12:2;19;23) 

 

徒 12:1-2「約在那時候，希律王下手苦待教會中的一些人， 2 用刀殺了約

翰的哥哥雅各。 」 

 

徒 12:19「希律找他，找不着，就審問警衛，下令帶走他們處死。…」 

 

徒 12:23「希律不歸榮耀給 神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擊打他，他被蟲咬，

就斷了氣。」 

 

以上經文的記載知道，有些人是被希律殺的，而希律是被主的使者擊打，

被蟲咬死的。不過，不是死了，等於一切都沒有了， 神會負責，日後，

或許是末日，耶穌再回來時， 神會按公義來作出處理。 

 

雅各的死，我們不明白。甚至，有人會問，為甚麼 神救彼得，不救雅

各？若說，希律像罪有應得，死了，想想那些警衛的死，又是否無辜？ 

 

聖經告訴，無論誰人，死了，到最後都會復活，或許有些人在生前沒有

機會相信，沒有聽過福音，那怎辦？個人思想， 神會負責，也按祂的

公義，處理各人的死亡？包括我們看到的如一些死於非命，夭折，被連

累的人，如當時看守彼得的守衛…等等 

 

++彼得獲救 (徒 12:11) 

 

足以看到，掌權者是掌管著人的生命，本希律待著要辦他，即要處死他，

他的生命獲救，因為掌權者出手。 

 

徒 12:11「彼得清醒過來，說：『現在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，救我脫

離希律的手，和猶太人所期待的一切。』」 

 

(2) 掌權者掌管人的歷史: 

 

甚麼是歷史？歷史的作用？ 

歷史是曾發生過的事(指過去)；我們正在創造歷史(指現在); 

歷史將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。(指將來) 

滿有能力的 神，祂掌管過去，現在，與將來 



彼得退隱(徒 12:18)；保羅接上(徒 13:1-3) 

 

徒 12:18「到了天亮，士兵中起了不少騷動，不知道彼得到哪裏去了。 」 

 

徒 13:2-3「他們在事奉主和禁食的時候，聖靈說：『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

掃羅去做我召他們做的工作。』於是他們禁食禱告後，給巴拿巴和掃羅

按手，然後派遣他們走了。」 

 

(3) 掌權者掌管人的禱告 (徒 12:1-2;徒 12:4-5;12) 

 

徒 12:1-2「約在那時候，希律王下手苦待教會中的一些人， 2 用刀殺了約

翰的哥哥雅各。 」 

 

當雅各被捉拿了，我們猜猜，教會有沒有為他祈禱，應同意，一定有，

是否因為不夠切切禱告，打不動 神的心，所以 神不救雅各，想不是

吧! 

掌權者，掌管人的禱告，祂不是沒有垂聽，乃是祂有祂的安排。 

 

徒 12:4-5「希律捉了彼得，押在監裏，交給四班士兵看守，每班四個人，

企圖要在逾越節後把他提出來，當着百姓辦他。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，

教會卻為他切切禱告 神。」 

 

徒 12:12「他(彼得) 明白了，就到那稱為馬可的約翰的母親馬利亞家去，

在那裏已有好些人聚集禱告。」 

 

最近，香港有事情發生，相信教會在禱告，許多基督徒在禱告，他們會

不會有不同的訴求向 神說呢？一定會有，不過， 神在掌管著禱告。 

 

(4) 掌權者的能力從拯救中看到 (徒 12:6-11;約 5:24;約 11:25-26;腓 2:20-21) 

 

徒 12:6-11「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，彼得被兩條鐵鏈鎖着，睡在兩

個士兵當中；門前還有警衛看守。忽然，有主的一個使者顯現，牢房裏

有光照耀；天使拍彼得的肋旁，叫醒了他，說：『快起來！』鐵鏈就從他

手上脫落下來。天使對他說：『束上腰帶，穿上鞋子。』他就照着做了。

天使又對他說：『披上外衣，跟我來。』彼得就出來跟着他走，不知道天

使所做是真的，以為見了異象。他們經過了第一層和第二層監牢，就來



到往城內的鐵門，那門就自動給他們開了。他們出來，走過一條街，忽

然天使離開他去了。彼得清醒過來，說：『現在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，

救我脫離希律的手，和猶太人所期待的一切。』」 

此刻，讓我們想想，耶穌在地上時，曾說的話，祂也要救我們，相信 神

的拯救能力嗎？ 

 

約 5:24-25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那位的，就有

永生，不至於被定罪，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…」 

 

能出死入生，是掌權者的大能… 

 

約 11:25-26「耶穌對她說：『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

也必復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嗎？』」 

 

能復活得永生，是掌權者的大能… 

 

腓 3:20-21「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

上降臨。他要按着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，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

變形狀，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。」 

 

我們的身體，耶穌回來時，可以改變形狀，這是掌權者的大能。 

 

(5) 掌權者的能力從 神的道興旺看到 (徒 12:24;徒 1:8) 

 

徒 12:24「 神的道日見興旺，越發廣傳。」 

 

徒 1:8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

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 

 

有說「作我的見證」原文的字根，是殉道，若是屬實，那作我的見證，仿

如為我殉道去。 

 

好像要帶出一個意思，就是要死，也要告訴人說，這位耶穌，你們將他

釘在十字架，他已復活了，要叫人相信耶穌是基督，願意賠上性命，這

是掌權者的能力，可以叫人冒死傳揚他，並越發廣傳。雅各就是第一位

殉道的使徒。 



(四) 我們是天上的國民，那認清我們看不見，在天上的掌權者並祂的能力嗎？ 

 

(五) 認清了，那我們就要: 

 
(1) 服祂掌權   徒 12:6-9 

 

徒 12:6-9「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，彼得被兩條鐵鏈鎖着，睡在兩

個士兵當中；門前還有警衛看守。忽然，有主的一個使者顯現，牢房裏

有光照耀；天使拍彼得的肋旁，叫醒了他，說：『快起來！』鐵鏈就從他

手上脫落下來。天使對他說：『束上腰帶，穿上鞋子。』他就照着做了。

天使又對他說：『披上外衣，跟我來。』彼得就出來跟着他走，不知道天

使所做是真的，以為見了異象。」 

 

我們是否可以服在祂的掌權下？剛才，我說過，有人問，為甚麼 神不

救雅各，只救彼得？我曾看不少釋經書，都沒有一肯定答案，有些這樣

說，我們不明白，我們不知道，不過 神是掌權者，我們應順服在祂的

安排下，若是我們，我們是否真的這樣順服？ 

 

現在我們處在後現代主義時，最要向有權的挑戰，我們是否全受了後現

代主義思想影響？以致越來越感到相信耶穌”堅尼地”(跟生活脫節)，因為

不服掌權者，不但地上的掌權者，連天上的掌權者也不服。 

 

腓 2:6-6「祂(耶穌)本有 神的形像，卻不堅持自己與 神同等，反倒虛

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；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謙卑自己，存

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」這是耶穌，他留下了榜樣。 

 

(2) 作祂見證；在內也在外  徒 12:17;24 

 

徒 12:17「彼得做個手勢，要他們不作聲，就告訴他們主怎樣領他出監；

又說：『你們要把這些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。』然後，他離開往別處去了。」 

 

徒 12:24「 神的道日見興旺，越發廣傳。」 

 

在內，得到 神的好處，困難得解決，病得著醫治，那有沒有見證祂呢？ 

 

在外，有沒有好好去傳福音，去見證祂呢？ 


